
 

桃園信用合作社   公告 
 

 

 

主    旨：公告本社「定期存款八個月存期(固定)利率」調整事宜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公告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本社推出定期存款八個月存期，以

年利率 1.06%固定計息方式，勸募金額為伍億元整，期間至 109

年 2月 12日止。 

二、勸募限以新資金承作；新資金係指推出期間於自他行匯入或新存入

本行之新增金額為限。 

三、上開資訊於本社各營業單位營業場所及網站等處公告，請洽本社

各營業單位。 

 

 

理事主席    蔡  仁  雄 


